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为进一步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推动法学教

育与司法实践融合发展， 8 月 28 日上午，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设立“涉外实务实训基地” 并举

行签约暨授牌活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谭滨， 华东

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强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上海海事法院、 上海

金融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

院、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等八家法院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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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建颖 林君玉 殷璐

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政府建设

运营的保障性住房有利于解决特定

群众的居住困难，但这类房屋一旦被

违规使用就可能破坏保障性住房的

管理秩序，妨碍有限公共资源的公平

分配。如何精准打击违规使用保障性

住房行为？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申报建设了

上海法院“违规出租、出售保障性住

房监管预警”应用场景，助力保障性

住房更有“保障”。

深挖隐情，掌握纠纷症结

在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庭审时，原、被告争执不休，可当承办

法官、嘉定区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史建颖询问房屋产权情况、房屋性质

时，双方却都有意回避、闪烁其辞，这

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经过法官对房屋权属的调查，双

方才承认案涉房屋是经济适用房。该

类房屋是政府专为住房困难群体提

供的住房，一般禁止出租牟利。 史建

颖发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到案涉

小区实地探访。

在实地调查中，不少小区居民向

法官抱怨案涉房屋的“扰民”情况。同

时，他们也向法官反映，此类情况在

当地小区不是偶发，甚至有中介机构

参与其中积极“斡旋”牟利，引发安全

隐患的同时也引起周边居民的投诉，

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矛盾多发点。

当好“哨兵”，精准抓取线索

精准找到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

决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应用场景建设，

自动抓取涉保障性住房违规使用信

息线索，推送给政府职能部门，以便

其精准掌握相关情况，及时处理和防

范保障性住房违规使用行为。 ”该应

用场景设计人员之一、杨浦区法院民

事审判庭庭长周励介绍道。

项目组分析近年来上海法院受

理的相关案件后发现，涉保障性住房

违规情形主要包括三大类，即经济适

用房违规出租、 公租房违规出售、借

用资格购买保障性住房。项目组梳理

这三类情形涉及的案由，总结裁判文

书中涉及违规使用的范式表达后，拟

定业务规则，交由技术人员进行数据

碰撞比对， 经过自动筛查和人工查

验，准确率为 100%。该场景得以顺利

推广。

在嵌入论证阶段，上海数字法院

数助治理工作专班提出建议：“数据

推送要有‘用户思维’，推送字段不仅

仅有案号、案由等案件信息，还应该

包含房屋具体坐落地址等信息，以便

于相关职能部门及时解决问题。 ”于

是， 项目组研读抓取的裁判文书，尽

可能地找到关于房屋坐落地址的范

式表达， 经与技术人员反复沟通，不

断打磨业务规则，确定了房屋坐落地

址的最终抓取规则。 经测试，嵌入后

抓取的线索能准确反映房屋具体坐

落地址。

以“数”促治，助推治理

如何将场景筛查所得数据利用

起来， 为相关社会治理贡献司法力

量？自 2024 年 4 月起，嘉定区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陆文嘉，杨浦区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叶兰分别带队前往

辖区相关职能部门调研，就“违规出

租、出售保障性住房监管预警”应用

场景进行沟通，并就案件审理中发现

的保障性住房管理问题进行研讨。

在座谈交流中，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同志均对法院主动参与社会综合

治理表示赞许，并充分肯定了应用场

景的建设成效，希望以场景建设为契

机，继续加强线索共享、院局联动，助

力保障性住房的监管。

考虑到保障性住房所承载的特

殊功能价值，两家法院还主动延伸审

判职能，向区相关职能部门发出关于

加强保障性住房专项监管协同推进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规范公共租赁住

房运营管理等司法建议，对相关问题

“把脉开方”，获得了相关职能部门的

积极反馈。

在此期间，围绕嘉定区正着力开

展的“违规出租、出借共有产权房专

项整治行动”， 嘉定区法院将监管预

警线索及时反馈至相关职能部门，为

保障性住房领域的社会治理提供司

法服务和保障。

目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正与

市级行政管理部门加强沟通对接，推

动该场景数据推送功能在上海市大

数据中心上线。上海法院将进一步抓

好社会治理类场景研发应用，推进司

法数据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联接，汇智

聚力、以“数”促治，服务高水平决策，

助推高效能治理。

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B2

2024 年

8月 30 日

星期五

天
平

守
沪

浦江法观

作为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

见》的重要举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与华东政法大学以此次建立实训

基地为契机，联合建设“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涉外法

治人才协同培养实务专家库”，为积

极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凝

聚合力。 接下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将在上海三级法院选聘首批 50 位

理论功底扎实、 涉外司法审判实务

经验丰富的法官进入专家库， 全方

位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学生实践

教育等工作。 同时，华东政法大学将

选派教师至上海法院进行挂职锻

炼，丰富教师的司法实务经验，从而

推动涉外法治领域的实务研究。

近年来， 上海法院以推进队伍

建设现代化为主线， 主动承担法治

人才培养的共同责任， 在推进新时

代 上 海 法 院 队 伍 建 设 现 代 化

“1+6+X” 工作体系建设的基础上，

不断推进“院校合作”深度融合新模

式。截至目前，已同国内 24 所高校签

订 136 项合作协议。

签约及授牌活动后， 上海法院

与华东政法大学的与会代表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探讨。

据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学院

常务副院长冷静介绍， 后续将通过

科学灵活招生、推进课程建设、强化

学生实践能力、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四个方面深化法治人才培养， 与上

海法院共同开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新路径。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副院长储翔表示， 希望今后能

有更多的教师走进法院学习锻炼，

同时也有更多法官走进学校课堂，

为学生输送最前沿的实务案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政治部主任张佳杰在交流发言

中表示：“我院将以实训基地为平台，

加大互聘互派交流力度，为涉外审判

工作、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提

供更多智力支持。 ”上海市普陀区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顾晓蕾

说道：“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涉外法治

实务合作探索，为加快培养高素质涉

外法治人才贡献普陀力量。 ”

韩强在交流发言中深入剖析了

实践之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

性， 他表示： “多年来， 在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的关心和支持下， 通

过派送实习生、 组织庭审进校园等

活动， 学校实现了法学教育资源和

法院实践资源的有效融合。 希望通

过合作协议的签订， 双方可以共同

推进涉外法治实习实践课程的建设，

联合打造高校与法院共建共管的协

同实践育人机制。”

在交流环节的最后， 谭滨表示，

上海法院和华东政法大学有着良好

的合作基础， 双方共签 《协同推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项协议》， 集

中为五家中级法院、 三家基层法院

授牌， 标志着双方在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 他指出：

“涉外法治人才肩负着用法治方式更

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职责。

各院在实践培养中， 要把思想政治

教育与涉外法律实务素能培养有机

融合起来， 确保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并非一朝一

夕之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发挥

好牵头作用，八家挂牌法院将在配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工作的同

时， 探索符合本院特色的培养模式，

为后期推广至全市法院提供经验。

开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路径
上海高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设立涉外实务实训基地

保障性住房，
如何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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